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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要求召開股東特別大會

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二日，本公司接獲由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香

港結算」）代表信控國際證券有限公司（「信控」，為一名透過香港結算持有本公司

96,721,329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21.58%）的香港結算參與者）發出之請求

（「該請求」），要求召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以委任一名本公司董事。

本公司已確認該請求，並將協助信控進行股東特別大會之籌備及安排工作。有關股

東特別大會之進一步資料將載於適時刊發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股東通函內。

承董事會命

中國金屬資源利用有限公司

主席

俞建秋先生

香港，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位執行董事，分別為俞建秋先生（主席）、鄺偉信先生、高強

先生及朱玉芬女士；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李偉先生、方光華先生及俞礽忠先生。


